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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8881533][bookmark: _Toc200098658][bookmark: _Toc200097046]1 总则
[bookmark: _Hlk169692161][bookmark: _Hlk169692168]1.0.1本标准规定了碳化钢渣砖产品碳足迹评价与计算的基本规则和要求。
1.0.2本标准适用于碳化钢渣砖产品。
1.0.3碳化钢渣砖产品碳足迹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78881534][bookmark: _Toc200098659][bookmark: _Hlk73780803][bookmark: _Toc200097047]2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324751822][bookmark: _Toc305076434][bookmark: _Toc289433270][bookmark: _Toc301429573][bookmark: _Toc304821880][bookmark: _Toc289243432][bookmark: _Toc305074564]2.0.1
    碳化钢渣砖 carbonized steel slag brick
以钢渣为主要原料经二氧化碳改性强化后所制备的建材产品。
[bookmark: OLE_LINK102]2.0.2
[bookmark: OLE_LINK104]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CFP
产品系统中的GHG排放量和GHG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环境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GB/T 24067-2024，定义3.1.1]
[bookmark: OLE_LINK106]2.0.3
[bookmark: OLE_LINK108]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GHG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本标准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与三氟化氮（NF3）。 
[GB/T 24067-2024，定义3.2.1]
[bookmark: OLE_LINK109]2.0.4
[bookmark: OLE_LINK110]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在辐射强迫上与某种温室气体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GB/T 32150，定义3.16]
[bookmark: OLE_LINK113]2.0.5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
用来量化产品系统功能的基准单位。
[GB/T 24067-2024，定义3.3.7]
2.0.6
    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GB/T 24067-2024，定义3.3.4]
2.0.7
    初级数据 primary data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注1：初级数据并非必须来自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因为初级数据可能涉及其他与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具有可比性的产品系统。
注2：初级数据可以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或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GB/T 24067-2024，定义3.6.1]
2.0.8
    次级数据 secondary data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注1：次级数据是经权威机构验证且具有可信度的数据，可来源于数据库、公开文献、国家排放因子、计算估算数据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推荐使用本土化数据库。
注2：次级数据可包括从代替过程或估计获得的数据。
[GB/T 24067-2024，定义3.6.3]
2.0.9
    全球增温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迫影响想关联的系数。
[GB/T 24067-2024，定义3.2.4]
2.0.10
    产品系统 production system
拥有基本流和产品流，同时具有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并能模拟产品生命周期的单元过程的集合。
[GB/T 24067-2024，定义3.3.2]
2.0.11
    共生产品 co-product
同一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中产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
[GB/T 24040-2008，定义3.10]



[bookmark: _Toc200097048]
3 功能单位与系统边界
[bookmark: _Toc200098661][bookmark: bookmark44][bookmark: _Toc200097049]3.1功能单位
生产1立方米（m3）碳化钢渣砖产品。
[bookmark: _Toc200098662][bookmark: _Toc200097050]3.2系统边界
[bookmark: OLE_LINK56]碳化钢渣砖产品系统边界如图1所示。
[image: C:/Users/PC/AppData/Local/Temp/wps.IJiXLXwps]
[bookmark: OLE_LINK58]图1 碳化钢渣砖产品碳足迹系统边界图
碳化钢渣砖产品典型工艺流程如图2所示。
[image: C:/Users/PC/AppData/Local/Temp/wps.gOWYKbwps]
图2 碳化钢渣砖生产工艺流程图
[bookmark: _Hlk200039147]3.2.1系统边界应包含以下单元过程：
a) [bookmark: OLE_LINK51]原材料的获取：此过程包括水泥的生产、石膏的生产、水资源的获取；
b) 烟气净化：此过程包括对窑尾烟气的脱硫、除尘等一系列使烟气达到可以进行碳化标准的过程；
c) 二氧化碳的获取：水泥窑、电厂等直接排放或经净化处理后使CO2浓度达到20%-60%的过程；
d) 能源获取：所用电力等能源的生产过程；
e) 固废原料获取：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主要固废原料（钢渣、矿渣等）的生产过程；
f) 运输：所用主要原材料、能源及利废原料的运输过程；
g) 原料加工：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主要固废原料（钢渣、矿渣等）的预处理过程；
h) 碳化钢渣砖生产：碳化钢渣砖产品生产所涵盖的全部工序；
3.2.2系统边界宜包含以下单元过程：
a) 碳化钢渣砖运输；
b) 产品使用：产品出厂后的使用与维护过程；
c) 生命末期：产品报废、回收、循环利用与最终处置过程。

[bookmark: _Toc11694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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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0097051]4 数据采集
[bookmark: _Toc200098664][bookmark: _Toc200097052]4.1数据采集要求
数据类型包括现场数据和背景数据。
现场数据包括生产1立方米（m3）碳化钢渣砖产品所消耗的原材料、能源等，对数据的获得方式和来源均应予以说明，按照附录A中表A.1采集，数据采集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采集信息种类
	[bookmark: _Hlk193813560]类别
	采集信息种类

	[bookmark: _Hlk193787859][bookmark: _Hlk193805637][bookmark: _Hlk193810742]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地址；数据统计周期；企业生产规模

	资源消耗
	原材料/固废原料的消耗量、采购距离及运输方式

	能源消耗
	生产过程与厂内外运输过程涉及的能源消耗量

	CO2吸收
	碳化过程涉及的CO2消耗量

	产品运输阶段
	各类产品运输距离以及运输方式



背景数据包括通过引用公用数据、参考数据和其他文献研究等数据以供组织计算产品碳排放量而收集的数据和其他次级数据，如排放因子数据等，对数据的获得方式和来源均应予以说明，按照附录B中表B.1采集。
在采集过程中，应对缺失的数据进行合理填补，并说明数据填补方法。
[bookmark: _Toc200098665][bookmark: _Toc200097053]4.2数据取舍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99]所涉及的物质（能量）数据的取舍应遵循如下准则： 
a) 所有的能源输入均需列出，包括使用的含能废弃物； 
b) 应列出主要的原材料及利废原料输入，若符合 4.2 中 c）和 d）要求则可忽略； 
c) 忽略的单项物质（能量）流或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均不得超过1%； 
d) 所有忽略的物质（能量）流与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贡献总和不超过5%，且应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予以说明。 
e) 本标准涉及的温室气体应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宜包含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与三氟化氮（NF3）。
[bookmark: _Toc200098666][bookmark: _Toc200097054]4.3数据质量要求
现场数据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数据质量宜进行评价，背景数据采集质量及评价方法参见附录B。 
[bookmark: _Toc200098667][bookmark: _Toc200097055]4.4数据的确认要求
[bookmark: _Toc137644465][bookmark: _Toc5380][bookmark: _Toc31045][bookmark: _Toc78881574]数据采集过程中，应验证数据的有效性，通过物料平衡、能量平衡、与历史数据和相近工艺数据对比等方式，确认数据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对于异常数据，应分析原因，予以替换，替换的数据应满足4.3数据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200098668][bookmark: _Toc200097056]4.5分配
在评价过程中涉及共生产品清单分配方法应予以明确说明。应优先基于产品体积进行分配。 
注：同一企业生产的多种强度等级碳化钢渣砖产品互为共生产品。
[bookmark: _Toc200098669][bookmark: _Toc200097057]4.6可比性要求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不同的碳化钢渣砖产品的碳足迹量化结果应被视为具有可比性：
a) 产品主要性能指标是相同的；
b) 对于目的与范围的确定：满足以下要求：
——功能单位是相同的；
——系统边界是等同的；
——输入和输出的取舍准则是相同的；
——数据质量要求是等同的；
c) 对于清单分析：
——数据收集方法是等同的；
——计算程序是相同的；
——材料、能源和排放的分配方法是相同的。

[bookmark: _Hlk200043423][bookmark: _Toc200098670][bookmark: _Toc200097058]
5计算
[bookmark: _Toc200098671][bookmark: _Toc200097059]5.1计算程序
数据收集完成后，应对产品系统中每一单元过程的碳排放进行量化，汇总。获得以二氧化碳当量（kgCO2e）表示的产品碳足迹。过程中如发现不合理的数据，应予以替换。 
a)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现场数据及背景数据乘以该活动水平数据对应的排放因子，并以产品每功能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形式记录； 
b) 二氧化碳当量计算：根据步骤 a）计算得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乘以相应的全球增温潜势（GWP）将其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 
c) 功能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1）将各环境负荷和二氧化碳吸收量加和获得碳化钢渣砖产品功能单位按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bookmark: _Toc200098672][bookmark: _Toc200097060]5.2 碳化钢渣砖碳排放计算
[bookmark: _Hlk136871532]在数据收集与确认完成后，以统一的功能单位作为产品系统所有单元过程中物质（能量）流的共同基础，利用收集的数据计算并编制碳化钢渣砖产品的生命周期清单。以功能单位为基准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公式见式（1）：
                                      （1）
式中： 
——功能单位； 
——以功能单位为基准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以功能单位为基准的温室气体环境负荷，计算方法见式（2）； 
——以功能单位为基准的二氧化碳吸收量，计算方法见式（3）。
                              （2）
式中： 
——单元过程； 
——温室气体种类，如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等； 
——在产品系统中原辅料、能源等每功能单位的直接消耗量； 
——原辅料、能源获取及运输过程所对应的排放因子； 
——温室气体所对应的全球增温潜势值，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可参考附录C。 
——以功能单位F为基准的产品生产过程直接排放二氧化碳当量； 
                                   （3）
式中： 
——单位钢化砖质量； 
	；
采用基于加热法的热重分析来计算钢渣的固碳率。具体测试方法为，取大约5mg粉末状样品于坩埚当中，设置加热范围为20℃-1000℃，加热速度为20℃/min，氮气氛围进行保护。

[bookmark: _Toc200098673][bookmark: _Toc200097061]6碳足迹报告内容
[bookmark: _Toc200098674][bookmark: _Toc200097062]6.1总则
产品碳足迹报告的目的是描述产品在系统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证明相关数据收集与计算满足本文件的规定。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应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以每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记录。
[bookmark: _Toc200098675][bookmark: _Toc200097063]6.2产品碳足迹报告所需信息
依据本标准编制的产品碳足迹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企业基本信息； 
b) 产品碳足迹评价： 
1) 产品描述； 
2) 评价范围：功能单位、系统边界； 
3) 产品碳足迹计算：数据采集、数据分配、计算； 
4) 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c) 其他必要信息：有效期、报告编制及评价机构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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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0098676][bookmark: _Hlk200097044][bookmark: _Toc20009706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bookmark: _Toc200098677]现场数据采集信息
现场数据采集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完整性。现场数据宜采集企业一个财务年内的生产统计数据，详见附录表 A.1。根据输入输出的选择准则的要求，检查是否有缺失的过程、消耗和排放； 
b) 准确性。现场数据中的能源、原材料消耗数据应来自企业的实际生产统计记录；环境排放数据优先选择相关的环境监测报告，或由排污因子或物料平衡公式计算获得。所有现场数据均应转换为以功能单位为基准，且应详细记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计算过程等； 
c) 一致性。现场数据采集时同类数据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现场数据采集表见附表 A.1。












附表A.1 现场数据采集表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所在省份
	

	
	企业地址
	

	
	数据统计周期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产品生产情况（填写统计期内所有碳化钢渣砖品种）
	碳化钢渣砖品种1:产量（m3）

	
	
	碳化钢渣砖品种2:产量（m3）

	
	生产线条数及规模说明
	

	原材料消耗量
	种类
	消耗量
	单位
	取得方式
	平均运输距离/方式

	
	钢渣
	
	t
	□自采□外购
	

	
	矿渣
	
	t
	□自采□外购
	

	
	水
	
	m3
	□自采□外购
	

	
	其它
	
	
	□自采□外购
	

	能源消耗
	种类
	消耗量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平均运输距离/方式

	
	煤
	
	t
	
	

	
	汽油
	
	t
	
	

	
	柴油
	
	t
	
	

	
	天然气
	
	m3
	
	

	
	电力
	
	kWh
	
	

	
	其它
	
	
	
	

	二氧化碳
	种类
	吸收量
	单位

	
	产品1
	
	t

	
	产品2
	
	t





[bookmark: _Toc200098678][bookmark: _Toc200097065]附录B
（资料性附录）
[bookmark: _Toc200098679]背景数据采集信息及数据质量评价
背景数据采集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代表性。优先选择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数据作为背景数据，其次选择近年代表国内及行业平均生产水平公开的生命周期评价数据作为背景数据，最后选择国外同类技术数据作为背景数据； 
b) 完整性。背景过程应具有完整的背景数据，并应包含系统边界内的所有环境负荷项目； 
c) 一致性。同一机构对同类产品背景数据的选择应保持一致，如果背景数据更新，则产品碳足迹报告也应更新。 
背景数据采集表见附表 B.1。
附表B.1 背景数据采集表
	背景数据
	数据来源
	数据获取方式
	时间代表性
	地域代表性
	数据代表性

	资源
	钢渣
	
	
	
	
	

	
	矿渣
	
	
	
	
	

	
	水
	
	
	
	
	

	
	其它
	
	
	
	
	

	能源
	煤
	
	
	
	
	

	
	汽油
	
	
	
	
	

	
	柴油
	
	
	
	
	

	
	天然气
	
	
	
	
	

	
	电力
	
	
	
	
	

	
	其它
	
	
	
	
	

	运输
	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
	
	
	
	
	



本标准可采用数据质量评价体系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价，详见表 B.2。
附表B.2 数据质量评价体系表
	数据质量评价项
	项目分值

	
	5
	4
	3
	2
	1

	数据来源
	生产现场
	行业统计数据
	权威机构调研报告
	文献
	其它

	数据获取方式
	测量
	计算
	平均
	估算
	未知

	时间相关性
	≤1年
	>1年，≤5年
	>5年，≤10年
	>10年，≤15年
	>15年，或未知

	地理相关性
	本区域数据
	包含本区域的较大区域范围平均数据
	类似生产条件的区域数据
	稍微类似生产条件的区域数据
	未知或生产条件完全不同的区域数据

	技术相关性
	从生产链直接获得的数据
	代表相同工艺、相同技术水平的数据
	代表相同工艺、相近技术水平的数据
	代表相同工艺、技术水平差距较大的数据
	未知或不同工艺的数据



评价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方式、时间相关性、地理相关性与技术相关性5项评价指标，并在每项指标中用5级分制来评价数据质量。通过计算每个数据的5项指标总分来表征输入输出数据的质量（最高25分），使用单元过程中所有数据质量评分的算术平均值来表征单元过程的数据质量。对于数据质量小于15分的数据应进行敏感性分析与不确定性分析，通过敏感性检查，说明产品生命周期忽略的过程、忽略的现场数据以及主要的假设等相关因素对最终结果造成的影响，并说明背景数据选择、现场数据采集与处理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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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bookmark: _Toc200098681]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
不同时间跨度的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GWP）见表 C.1。 
表 C.1 不同时间跨度的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GWP）
	气体种类
	20年
	100年
	500年

	二氧化碳
	1
	1
	1

	甲烷（化石）
	82.5±25.8
	29.8±11
	10.0±3.8

	甲烷（非化石）
	79.7±25.8
	27.0±11
	7.2±3.8

	一氧化二氮（氧化亚氮）
	273±118
	273±130
	130±64

	一氯三氟甲烷
	8321±2419
	6226±2297
	2093±865

	二氟甲烷
	2693±842
	771±292
	220±87

	四氟甲烷
	5301±1395
	7380±2430
	10587±3692

	四氟乙烷
	4144±1160
	1526±577
	436±173



注：全球增温潜势（GWP）的选取可参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数据。
常用液体燃料相关参数的推荐值见表 C.2。
表 C.2 常用液体燃料相关参数的推荐值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 GJ/t
	单位热值含碳 量 tC/GJ
	燃料碳氧化率

	原油
	t
	41.816
	20.1 X10-3
	98%

	燃料油
	t
	41.816
	21.1 X10-3
	

	汽油
	t
	43.070
	18.9X10-3
	

	柴油
	t
	42.652
	20.2 X10-3
	

	一般煤油
	t
	43.070
	19.6 X10-3
	

	  液化石油气
	t
	50.179
	17.2 X10-3
	

	航空汽油
	t
	44.3
	19.1X10-3
	100%

	航空煤油
	t
	44.1
	19.5 X10-3
	

	注1：低位发热量数据（航空汽油和航空煤油除外）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
注2：单位热值含碳量数和燃料碳氧化率（航空汽油和航空煤油除外）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注3：航空汽油和航空煤油低位发热量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注4：航空汽油和航空煤油燃料碳氧化率数据取值来源为《GB/T 32151.6-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6部分：民用航空企业》。







[bookmark: _Toc78881575][bookmark: _Toc200098682][bookmark: _Toc200097067]用语和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用“必须”；反面词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用“应”；反面词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用“宜”；反面词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78881576][bookmark: _Toc200098683][bookmark: _Toc200097068]引用标准名录
[1]	GB/T 24067-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2]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3]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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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碳化钢渣砖产品碳足迹评价方法

T/CMCA -202

条文说明


27

[bookmark: _Toc101694437][bookmark: _Toc78881577][bookmark: _Toc101682738][bookmark: _Toc81995735][bookmark: _Toc78880475][bookmark: _Toc82005681][bookmark: _Toc80273121][bookmark: _Toc102039952][bookmark: _Toc105406326][bookmark: _Toc128467545][bookmark: _Toc168562113][bookmark: _Toc196726797][bookmark: _Toc200010738][bookmark: _Toc200017760][bookmark: _Toc200094770][bookmark: _Toc200098684]1 总则
1.0.1本条阐明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在于评估碳化钢渣砖产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1.0.2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200010739][bookmark: _Toc200017761][bookmark: _Toc200094771][bookmark: _Toc200098685]
2 术语
2.0.1~2.0.11分别给出了碳化钢渣砖、产品碳足迹、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功能单位、系统边界、初级数据、次级数据、全球增温潜势、产品系统和共生产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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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0010740][bookmark: _Toc200017762][bookmark: _Toc200094772][bookmark: _Toc200098686]3 功能单位与系统边界
3.1本条给出了碳化钢渣砖产品碳足迹评价的功能单位。
3.2本条给出了碳化钢渣砖产品碳足迹评价的系统边界和典型工艺流程。
[bookmark: _Toc200010741][bookmark: _Toc200017763]

[bookmark: _Toc200094773][bookmark: _Toc200098687]4 数据采集
4.1~4.6规定了数据的采集要求、取舍要求、质量要求、确认要求、分配方法和可比性要求。
[bookmark: _Toc200010742][bookmark: _Toc200017764][bookmark: _Toc200094774][bookmark: _Toc200098688]5计算
5.1本条文给出了碳化钢渣砖产品碳足迹的计算程序。
5.2本条给出了碳化钢渣砖产品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吸收量和碳足迹的计算公式。


[bookmark: _Toc200094775][bookmark: _Toc200098689]6碳足迹报告内容
6.1~6.2碳足迹报告内容需要参照GB/T 24067-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中7.3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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